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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2030年前能源合作发展战略

一、总则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以下简称各方），
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2002年6月7日签署的《上合组织宪章》、2019年11月2日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7年8月16日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5年7月10日签署的《上合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2021年9月17日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2021年8月12日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领域合作构想》、2022年6月24日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领域合作构想˃行动计划》、2022年6月24日签署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纲要》之规定，
致力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7，即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认为有必要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互利关系创造有利条件，以实现能源领域发展，包括有效利用负担得起的最佳技术，
强调有必要通过形成协调一致、综合性的路径解决能源问题，推动能源领域高效合作，
认为能源安全、确保获得包括化石燃料在内的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和能源效率是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提升人民福祉的关键因素，
认为有必要实现能源行业多元化，根据本国条件和各方战略发展低碳能源，
认为不允许违反国际法对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的燃料能源行业采取单方面的限制措施，以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
承认在考虑上合组织成员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可以独立、自由地选择能源转型路径、能源平衡形式和本国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展道路，
积极评价2021年成立的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机制，
坚信各方应共同努力并保持平等、建设性对话，以推动实现各项既定目标，
主张在非歧视、平等、尊重上合组织成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能源合作，
通过本《上合组织成员国203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
二、合作目标和任务
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合作主要目标为：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展能源领域对话和信息交流；
——确定具有前景的务实合作方向；
——就实施新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推动现有能源基础设施重建、升级、改造开展对话；
——提升能源安全水平；
——在兼顾上合组织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探索低碳能源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发展前景；
——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该领域创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方面开展合作；
——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开展经验和最佳实践交流，包括高效清洁工艺应用。
为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合作，应解决以下主要任务：
——结合本地区能源潜力的有效利用，保障并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分析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领域的潜在风险，包括燃料能源危机和紧急状况，研究建立能源安全领域风险管理机制的可能性。
——在有效利用低碳、可再生、清洁可替代能源和先进技术、提高能效方面开展合作，促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
——完善燃料和能源综合体生产基础，在考虑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平衡基础上建设新的能源产能。
——挖掘能源领域科技合作潜力，包括开展能源领域专家培养和专业技能提升合作。
三、合作方向
各方强调，确定上合组织地区未来能源合作的战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各方将兼顾各国利益，在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推动能源领域对话，促进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各方拟在油气、电力、可再生和可替代能源、核能、煤炭、能源节约和能效提升方面深化合作，交流技术项目实施经验。
（一）油气行业
各方愿进一步发展油气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建立高效的油气行业和油气化工综合体，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各方指出，扩大上合组织地区贸易和过境潜力具有必要性和广阔前景，认为这是油气行业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方向之一。
各方有意对油气行业、油气田勘探开发进行投资，包括复杂区块、扩大炼油规模和实现炼油现代化，致力于为能源项目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各方愿研究对现有的油气运输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扩建以及建设新的油气运输基础设施等项目进行投资的问题，包括开发天然气、液化气和碳氢化合物天然气市场。
为保障能源安全和油气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各方将以满足上合组织成员国国内油气需求为基础，优先利用其境内生产的油气资源，并发展其过境潜力，研究出口路线多元化的可能性，促进油气运输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双方愿意积极发展石化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合作，有意建立油气化工产品生产在内的以碳氢化合物为原料的联合生产项目。
（二）电力行业
各方指出，确保上合组织成员国电力系统安全、可靠、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上合组织成员国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多元化，开发电力系统中使用的清洁高效的电能和热能来源，研究引入电能和发电能力交易平台、发展储能技术等问题，包括引入智能电网元素。
各方拟探讨上合组织地区电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可能性，整合各种能源，在技术能力框架内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区电力市场。
各方有意定期开展电力行业知识交流，共同研究电力储存问题，并探讨精简并网流程的最佳实践。
为确保电力供应不间断和能源安全，各方表示愿意研究对发电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重建和维修项目进行投资的问题。
各方表示愿意合作生产、出口发电和输电所需的能源设备。
各方还计划就本地区电力和供热系统的长期发展计划开展经验交流。
各方愿研究建立可行的合作机制，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偏远地区的能源供应创造条件。
上合组织成员国电力行业的发展应考虑到各国电力需求以及在国际生态承诺框架内需履行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各方优先考虑推动电力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能源系统的建设，并愿在这些领域开展经验交流和合作，因为这些领域有可能为所有类型的发电设施和消费者提供高效、安全和可靠的系统。
各方愿研究引入智能电网和电力储存系统，以提高电网管理质量。
（三）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
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领域开展多方位互利合作，以确保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开发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能源潜力，发展创新技术和科学，包括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自愿的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开展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研发、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人为环境负荷、提高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可靠性。
各方愿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清洁低碳能源标准/准则和认证体系的研究、互认。
各方愿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潜力研究和合作前景进行全面分析，以帮助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潜力。
各方愿共同制定经济可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措施建议，以促进能源安全，减少能源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
各方愿共同制定经济可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措施，以促进能源安全，减少能源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
各方将发展先进的资源节约型、节能、绿色和低排放技术作为主要优先事项之一，以提高人民福利和生活水平，确保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
各方欢迎落实2022年6月24日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纲要》，并愿制定落实该纲要的路线图。
各方愿组织本机制成员国有关单位和机构交流可再生能源的信息，考虑建立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知识库、有效的技术工艺基础的可能性，并采取必要措施组织可再生能源领域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
各方愿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有效利用领域开展专家培训和人员专业能力提升相关活动。
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开发可再生能源很感兴趣，既为大城市提供能源，也为家庭和中小型企业提供小型可再生能源设施，包括解决为远离电网基础设施的居民点供电的问题。
各方有意研究发展必要的储存系统和平衡能力，以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的问题，并减少这些问题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电力系统的影响。
各方愿考虑扩大在新兴燃料领域的互利合作，凝聚发展中国家作为燃料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力量，并将推动制定包容性能源政策，确定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系统转型和现代化改造的目标。
各方欢迎落实2023年3月14日发布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开展新兴燃料和能源行业建模合作的联合声明》。
（四）和平利用核能
各方认识到尊重所有成员国优先事项和目标的重要性，根据2002年6月7日发布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第十六条，本文件第四章框架下的合作，即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战略性合作仅由下列国家商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各方将推动核不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平等互利合作。
各方愿加强核电在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结构中的作用，将其作为上合组织地区可持续和低碳能源技术来源。
为提高民众对核技术安全的认识，各方将邀请专家学术界开展宣传解释工作，开展经验和最佳实践交流。
各方愿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法律框架下，在各方商定的、用于和平目的的天然铀产品领域开展合作，同时研究钍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各方愿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法律框架内研究探讨天然铀、其他各方商定的铀产品和钍资源过境运输的可能性。
各方强调，有必要承认核能是有助于实现碳中和的清洁低碳能源之一。
各方愿开展合作，研究投资新的和平利用核能项目（也包括非能源领域的应用）的可能性。
各方愿实施联合项目，以提高在运核电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各方将研究建立上合成员国原子能合作科技中心的可能性。
（五）煤炭工业
各方愿讨论发展煤炭工业的新方法，包括煤气化在内的环保型煤炭技术、确保煤炭开采安全的技术，以及提高煤炭开采质量和数量，这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工业化至关重要。
各方认为，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煤炭工业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各方认为有必要开展经验交流，支持开发以科学为基础的煤炭深加工技术（煤炭化工、选煤、开采和废料加工），并通过吸引投资和国家支持措施，在燃煤发电中使用环保技术。
各方指出，在大型煤炭生产作业中就自动化流程实施（循环流动技术）和数字解决方案开展经验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各方支持合作实施符合共同利益的联合项目，包括在无人采煤、地面煤气化、煤制氢、矿井水处理技术及其他环保和安全技术领域引进创新技术。
各方愿就引入技术法规和标准化实施，包括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技术法规、国家和国家间标准开展信息和经验交流。
各方将研究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强煤炭产品贸易互惠合作的可能性。
（六）能源节约和能效提升
能源节约和能效提升是当前全球经济背景下最紧缺的方向之一。因此，各方愿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内引进节约、高效的技术和方法，以便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能源。
各方认识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节能和提升能效领域吸引投资的重要性。
各方将研究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并结合全球实践，考虑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推广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新方法，公平交流最佳实践、技术和项目，包括能源密集度最高的领域（能源、工业、交通、建筑、住房和公共事业）。
各方愿就上合组织成员国现行的节能和能效评估方法、政府政策和企业实践开展信息交流。
各方强调在建筑、住房和公共事业领域开展经验交流的重要性，包括住宅、公共和工业建筑的节能改造方面。
各方将促进开展涉及建筑物资源供应（包括供热、供电、供水能耗、废水处理、通风和空调）的经验交流，包括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经验交流。
各方认为有必要提高民众对节能和提高能效的认识，提倡节能型生活方式。
四、合作机制和形式
为推动本《战略》落实，在上合组织秘书处协助下，上合组织成员国授权部门将制定《战略》实施路线图。该路线图将通过专家讨论的方式进行磋商。
为落实本《战略》，确定以下合作方式：
——开展经验交流，举办联合活动；
——科技合作，包括先进创新技术应用；
——定期举办研讨会、工作会议、学术会议、展览和圆桌会，开展能源领域经验交流；
——制定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专家培训和人员技能提升方案，包括开展学术交流；
——就公开数据展开讨论，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
各方愿引入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智库中心和科研机构参与相关工作。
各方指出，发展上合组织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十分重要，包括未来结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国家利益，研究实施相关倡议的可能性（包括编制联合规划、成立能源枢纽和开展其他项目）。
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对本《战略》的实施工作进行监督。
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授权政府部门领导人会议机制下设的专家工作组会议定期对本《战略》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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